
本报讯 男子酒后醉倒在路边草
丛里，出警民警发现后及时拨打 120
急救。7月 15日，市公安交管局一大
队民警在出警返回途中，及时救助了
这名醉酒男子。

15日17时许，一大队执勤民警在
马赛路发现一男子醉倒在路边草丛
里，不省人事，身边无任何人员陪同。

担心男子出现意外，民警立即拨
打 110报警电话及 120急救电话。10
分钟后，武当路派出所执勤民警到达
现场并与其家人取得联系。在救护

车赶到现场后，民警又和医护人员一
起将醉酒男子抬上救护车。

事后，民警得知，醉酒男子卜某
某是郧阳区人。当天，他在亲戚家喝
酒，在步行返回城区途中酒劲发作醉
倒在路边草丛里，因路过的民警及时
相助，卜某某已无大碍。

2023年7月19日 星期三
责任编辑：马俊杰 编辑：李月社会7

本报讯 近日，郧西公安局成功
破获一起涉嫌掩饰、隐瞒犯罪所得
案，并抓获犯罪嫌疑人。

前不久，郧西县公安局接到辖
区群众代某报警，称其遭遇冒充公
检法人员诈骗，被骗 55 万元。接
到报警后，民警通过梳理资金流
向，发现被骗资金在安徽省滁州市
被一位名叫许某田的人取现。日
前，郧西警方通过网上追逃将许某
田抓获归案。

经查，50多岁的许某田系福建
人，今年 6月底，他在网上看到了一
条“路费全包，日结三千”的兼职消
息。于是许某田便与对方联系，按照

对方的要求，他带上身份证、银行卡，
直接乘坐对方购买好的飞机票，从福
建厦门市赶到了滁州市。随后，许某
田在对方的遥控指挥下，到一银行网
点取出了 55万元来路不明的资金交
给了上家，得到 3000元的“好处费”。

目前，许某田已被警方依法采
取刑事强制措施，案件正在进一步
侦办中。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
三百一十二条之规定，明知是犯罪所
得及其产生的收益而予以窝藏、转
移、收购、代为销售或者以其他方法
掩饰、隐瞒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
拘役或者管制，并处或者单处罚金；
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
期徒刑，并处罚金。

这种“兼职”千万不能碰
最高可判刑七年

■记者 冰客 通讯员 耿宇

本报讯 7月 14日，房县红塔镇
一村妇在家里突然接到“办案机关”
发来的逮捕证，正当她按对方指令，
要交纳 1.2万元保证金时，被及时赶
到的民警制止。

当日 14时许，家住房县红塔镇
沙坪村 51 岁的妇女任某接到一个
陌生电话，对方自称是江苏省南京
市公安局民警，称任某参与了一起
电信诈骗案，南京市人民检察院已
发出通缉令。

在添加对方微信后，对方发来
“南京市人民检察院的刑事逮捕令”，
看到上面还有她的照片时，任某顿时
慌了手脚。此时，对方让任某向指定

的“安全账户”缴纳 1.2万元保证金，
否则将对其进行抓捕。任某承诺马
上从手机上交纳保证金。

“这是诈骗，千万不要转账。”正
当任某要转账时，红塔派出所民警接
到上级公安机关反电诈预警指令，迅
速赶往任某家中，让其停止了操作。

随后，民警给任某宣传了反诈知
识，告知其遭遇的正是电信网络诈
骗，并帮他在手机上安装了全国反电
诈APP。

■记者 叶楚榕
通讯员 魏世银 刘霆 董芳

村民被“警方通缉”正要转钱
民警及时上门劝阻 1.2万元保住了

本报讯 近日，市公安交管局一
大队民警接连查获了两名饮酒后驾
驶机动车的司机，而让民警没想到的
是，他们都曾因为酒后驾车被交警部
门查处过。

当日凌晨，市公安交管局一大队
民警在丹江路开展零点错时酒驾查
处行动，零时 29分，34岁的郧阳男子
高某驾驶一辆小型面包车在通过检
查点，经民警初查，高某有酒后驾驶
嫌疑。

随后，民警将其带至检查点进行
吹气式酒精检测仪检测，其结果显示
为 51mg/100ml，属 饮 酒 驾 驶 机 动
车。在民警对高某进一步调查时，发
现他曾在 2018年 7月 6日因饮酒后
驾驶机动车，也被一大队查获。

无独有偶，7月 15日，一大队民
警在东风大道五一厂桥头处也查处
了一名二次酒驾的违法司机。

22时 12分，一辆小轿车在东风
大道五一桥头违法停车，被正在此处
处置一起交通事故的一大队民警发
现。在民警对其进行违停劝离时，发
现司机毛某神色慌张，有酒驾嫌疑，
遂对驾驶员例行检查。经呼气式酒
精检测，其检测结果为 20mg/100ml，
属于饮酒后驾驶机动车辆。

面对结果，54岁的驾驶员毛某
十分后悔。据他称，20时许，他在东
风大道一餐厅用餐时，喝了一杯散装
白酒。在餐厅逗留至 22时许，毛某
心存侥幸，驾驶车辆由东风大道往城
区方向行驶，行至东风大道五一桥头
时，发现前方有交警正在处理交通事
故，怕被发现遂将车辆停至路边，却
没想到还是被民警发现了。

经过调查，民警发现毛某于 2015
年 3月 31日，因饮酒后驾驶机动车被
二大队查获，此次属二次饮酒后驾驶
机动车。

目前，上述案件均正在进一步办
理中。

男子醉酒卧路边

民警及时出手相助
■记者 杨建波 特约记者 杨丽丽
实习生 曾雨菡

心存侥幸 难逃法网

两男子因二次酒驾被查获
■记者 杨建波 特约记者 杨丽丽
实习生 曾雨菡

本报讯 从 16日开始，市城管综
合执法委联合市公安交管局、市道路
交通运输综合执法支队，在城区开展
大货车联合整治行动，查处大货车沿
路抛撒、超限超载、非法改装等违法
行为。截至昨日，累计查获各类大货
车违法行为 30余起。

昨日上午9时许，在十堰大道高铁
站附近路段，联合执法人员在道路两边
开展专项整治行动。记者在现场看，当
有大货车和混凝土搅拌车经过时，执法
人员都会将车辆拦停进行检查。

9时 47分，一辆挂着十堰本地号
牌的大货车在经过检查点时，随车撒
落了部分渣土。执法人员现场要求
驾驶员对撒落的渣土进行清理，并对
其进行了批评教育。

10时 3分，一辆江西牌照的大货
车在经过检查点时被拦下检查。经

查，该车辆因非法加装车厢于 7月 15
日下午被交警处以罚款 200元计 1分
的处罚，但目前仍未对车辆恢复原
貌。按照相关法律规定，交管部门依
给予这辆大货车司机开出了罚款 500
元的罚单，并要求司机立即将高栏板
拆除，恢复原状。

10时 15分，一辆装满渣土的大
货车驶近检查点，司机远远看到前方
有检查，便将车辆转入通往高铁站的
车道。执法人员发现后，立即驾车前
往检查，此时司机已将车辆停放在一
偏僻处。经过检查，执法人员发现该
车有超载、非法改装等违法行为，执
法人员依法对司机进行了相应处罚。

据悉，为了打击遏制城区重要路
段大型货运车辆非法改装、超限超载
未密闭运输等问题，我市多部门在
城区重点路段开展联合整治行动。
对于发现的非法加高车厢板、遮盖
车牌号、污染路面、超限超载等违法
行为，按照法定职责分工，依法予以
处理。

严防货车变“祸车”多部门出手整治
3天查处各类违法行为30余起

■文、图/记者 杨建波
特约记者 罗忠 夏鑫垚
通讯员 王驰 实习生 曾雨菡

执法人员正在现场检查一辆大货车。


